
合同编号 :

路灯设施维护合同

甲方 (发包方)

乙方 (承包方)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公司

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城市

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遵循平

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就 2023年综保区电力设施维

护工程 的维护事宜协商一致,订立本合同。

第-条 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:⒛23年综保区电力设施维护工程

项目地点: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 (经开北部 102国道以东区域 )

第二条 维护范围及维护内容

1.维护范围:

属设施)具体维护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。

2.维护内容 :

箱变及环网柜进行更新迭代。

双方对维护内容有详细约定的,可 以另附工作量清单。



第三条 维护期限

维护期限为⒐个月,自

31  日止。

2023 年⊥ 只 15日 起至 ⒛23年 12 月

第四条 维护质量和考核

1.维护质量

(1)乙方的维护质量,必须达到 《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

程 》(CJJ8⒐ 2001)及 《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维护工程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要求。对维护质量有特殊要求时,双方可以另行约定:   见补

充协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o)双 方对维护质量有争议 ,双 方同意由指定的 上级管理

机构进行鉴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所需费用及因此造成的损失,由责任方承担。双方均有责任,由双方

根据其责任分别承担。

2.维护考核

(1)乙方应认真按照 《经开区路灯维修维护考核标准》、路灯设施行

业的标准、规范、本合同的要求以及甲方代表人依据本合同发出的指令进

行维护,随时接受甲方的检查和考核,为检查、考核提供便利条件。

o)甲方可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、标准进行随机检查和定期考核,发

现维护质量达不到约定标准的部分,甲 方可要求乙方采取更换、修复等一

切补救措施,直到符合约定标准。因乙方原因达不到约定标准,由 乙方承

担由于采取补救措施而产生的一切费用。

(3)检查和考核的时间、标准、奖惩措施,双方约定如下: 每月

25日 前对当月路灯维护进行考核,每年年末对本年维护工作进行考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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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扌立维护信誉档案

(4)因维护不当造成的路灯设施损坏由乙方无偿修复。若乙方认为造

成路灯设施损坏的责任不在乙方,由 乙方承担举证责任。

Ⅱ五条 双方-般权利和义务

1t甲 方代表

(1)甲 方指定 孑L祥思 为甲方代表,代表甲方履行本合同义务。

(2)除甲方代表外,其他人员均无权向乙方发出任何指令。除双方另

有约定外,甲方代表亦不得委托他人代行职权。

(3)乙 方对甲方代表的指令应予执行。甲方代表的指令应以书面发

出,否则无效。乙方认为甲方代表指令不合理,应在收到指令后~48~小

时内向甲方代表提出修改指令的书面报告,甲方代表在收到乙方报告后

_茌廴小时内作出修改指令或继续执行原指令的决定,并 以书面形式通知

乙方,乙方应予执行。因指令错误发生的追加合同价款和给乙方造成的损

失由甲方承担。

(4)甲方代表应按合同约定,及时向乙方提供所需指令、批准并履行

约定的其他义务。由于甲方代表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给乙方造成的损

失由甲方承担。

(5)在合同履行过程中,确有必要时,甲 方可更换甲方代表。如需更

换甲方代表,甲 方应至少提前7天 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,后 任甲方代表继

续行使合同约定的职权,履行约定的义务。

2.乙方代表

(1)乙方任命 姚斌 为乙方代表,代表乙方履行本合同义务。

(2)乙方依据合同发出的通知,以 书面形式由乙方代表签字后送交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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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,I)||丨 宀不得要求z艹 方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进行维护工作。囚甲方原

H帚 俄的〃仝事故,由 甲方承担相应责任及发生的费用。

`,′
贺仝防范

H)‘J方 在从事高空作业、更换灯泡及镇流器等相关设施、防台防汛

艹 |"时应自行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。除双方另有约定外,安全防护

帝川丨||乙 方自行承担。

(2)乙方应保证维护范围内的各项设施能够安全使用,对于存在安全

Ⅲ宀的设施、物品,应及时提请甲方予以修理或更换。对维护范围内的路

∫|"kl t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场所,乙方应提请甲方设置禁止吸烟、禁止

议刊I、 禁止游泳等安全警告铭牌。

3.事故处理

维护期间,若发生重大伤亡及其他安全事故,乙方应按有关规定立即

|报有关部门并通知甲方代表,同 时按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处理,由 事故责

仟方承担发生的费用。

第八条 合同价款与支付

1.合同价款及调整

(1)本维护项目,双方约定合同价款为 Y3⒛ 0000。 OO元 (大写:人民

币: 叁佰伍拾万元螫),按月计量平均支付,一审工作完成前,维护费拨

付不超合同价款的75%;一审结束后付至工程款的80%,工程结算二审工

作结束后,如果过了质保期,根据工程结算值将剩余维护费一次性支付,

如没过质保期扣除 SO/o的 质保费,付至工程款的 97%。 1000万元以下工程

结算评审审减超过 15%的 、10OO万 元以上 (含 10OO万元)工程结算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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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技术、质量标准和设计、施工验收规范执行。工程项

目的材料、设备、施工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或行业的工程建设标准、规范的要求,实 际施工及养护维护中应达到国

家现行有关技术、质量标准和设计、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。当国标未规定

时,采用招标人提供的行业标准。质量目标:合格。

第十一条 附则

本合同正本四份,具有同等效力,由 甲方、乙方分别保存二份。

本合同副本  四 份,双方各执 二 份,送

等部门各一份。本合同双方

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。

承 包

住

委托代理人 :

经办人

电   话 :

传   真:

开户银行 :

帐   号:

邮政编码 :

法定代表人:

委托代理人 :

经办人  :

电   话 :

传   真:

开户银行:中 国银行开发区支行

叫攵      乓尹: 160437757526

邮政编码:

11

无

方

 
所

包发

 
住


